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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职位名称
	财务处  处长

	职位级别
	正处级

	直接上级
	分管院领导

	职位
概述
	负责全院财务管理工作；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与监控；固定资产帐目管理；与相关综合管理部门的协调沟通。

	职位
职责
	职  责
描  述
	责 任
程 度
	关键绩效
指　　标

	
	1、协助分管院领导组织落实全院经费预算、运行管理工作； 
	分管
责任
	组织落实各项工作的及时性、时效性和创新性；
部门内部管理的科学性、有效性；

部门员工的综合素质和胜任工作能力；

工作得到领导和员工的认可度

	
	2、全面负责财务处工作
	
	

	
	3、按照队伍建设总体要求，做好对部门员工的管理、教育和培养；
	
	

	
	4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
	
	

	职位
权限
	1、对全处工作进行决策管理
2、组织开展全院各项经费、资产的管理工作

	工作
关系
	内部工作关系

	
	


	
	外部工作关系

	
	




	任职
条件

资格
	任职条件：
1、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政治理论水平。能够模范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；带头执行党的廉政纪律；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。

2、具有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。能全身心投入管理工作；坚持原则，为人正派，有财务管理工作经验，熟悉北京教育系统财务管理程序和财务运行规则，有较强的处理问题能力；
3、作风民主，能够团结同志；善于学习，注意听取不同意见。
任职资格：

1、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职务；

2、中共党员；

3、本科以上学历；
4、具有财务管理岗位工作经历；

5、应现担任正处级职务；或担任副处级级职务满二年，即2011年7月（含）以前任职。


副处长





分管院领导





本职位 





院处室、业务所中心





本职位 





市教委


有关部门





其他有关单位





综合管理部门








